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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化学化工学会关于发布《D-对羟基苯甘氨酸甲酯产品副产草酸（乙

二酸）》等 8 项团体标准的公告 

根据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和《山东化学化工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相

关规定和要求，山东化学化工学会批准《D-对羟基苯甘氨酸甲酯产品副产草酸

（乙二酸）》（T/SDSCCE 038-2022）、《D-对羟基苯甘氨酸甲酯产品副产硫酸铵》

（T/SDSCCE 039-2022）、《D-对甲砜基苯丝氨酸乙酯（D-乙酯）副产硫酸铵》

（T/SDSCCE 040-2022）、《D-对甲砜基苯丝氨酸乙酯（D-乙酯）副产无水硫酸钠》

（T/SDSCCE 041-2022）、《D-对羟基苯甘氨酸甲酯产品副产三水乙酸钠》

（T/SDSCCE 042-2022）、《格氏反应副产六水氯化镁》（T/SDSCCE 043-2022）、《溴

代反应（生产溴化聚苯乙烯和四溴苯酐）副产溴化钠》（T/SDSCCE 044-2022）、

《四溴苯酐和乙撑双四溴邻苯二甲酰亚胺副产七水硫酸镁》（T/SDSCCE 045-2022）

团体标准发布。两项标准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，自 2022 年 12 月 07 日起

实施，现予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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